
证券代码：300259    证券简称：新天科技  公告编号：2016-074 

 

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自愿锁定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

 

 

 

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，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天

科技”）与郑州万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特电气”）的股东董生怀、

河南省沃达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沃达丰公司”）、吴晓北、康健等 11

名股东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,496.40 万元收购

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万特电气 52.5%的股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无限售股份 8,775,708 股（占万特电气

股份总数的 24.75%）已转让给新天科技，并办理了股份交割手续。并且，董生

怀、康健、吴晓北已将其限售股份合计 9,834,924 股（占万特电气股份总数的

27.74%）全部质押给了新天科技，并将该部分股份的全部股东权利(包括但不限

于提案权、表决权、分红权等)授予新天科技享有并行使直至根据协议约定将该

部分股份全部过户给新天科技时为止。 

根据协议约定，董生怀、吴晓北、康健收到第一次股权转让价款及履约保证

金后三个月内合计以人民币 2,550 万元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新天

科技股票，并承诺自购买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。沃达丰公司收到股权转让价款

后三个月内以人民币 1,150 万元（壹仟壹佰伍拾万元）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

市场买入新天科技股票，并承诺自购买之日起 6个月内不减持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董生怀、吴晓北、康健已以人民币合计 2,550 万元通过二级

市场买入新天科技股票合计 2,178,9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41%。并于

2016 年 11 月 6 日向公司出具了《股份锁定承诺函》。具体承诺如下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1、承诺人：董生怀、吴晓北、康健 

2、承诺锁定股份的主要内容： 

股东名称 
承诺自愿锁定的

股份性质 

承诺锁定的股份数 

锁定期限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的比例 

董生怀 无限售流通股 1,708,000 0.32% 
2016 年 11 月 6 日至

2017 年 5 月 6 日 

康健 无限售流通股 170,000 0.03% 
2016 年 11 月 6 日至

2017 年 5 月 6 日 

吴晓北 无限售流通股 300,900 0.06% 
2016 年 11 月 6 日至

2017 年 5 月 6 日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




